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

 

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融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三门

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友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向不特定合格投资

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北京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三友科技 2022 年度募

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总额、净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

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0〕1276 号）核准，公司向不

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1,430 万股新股，发行价格为 9.98 元/股，募集

资金总额为 14,271.40 万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1,937.55 万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

额为 12,333.85 万元。截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，上述募集资金已到账。中汇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〔2020〕

6463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金额 

募集资金净额 12,333.85 

减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 4,622.06 

加：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,00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 529.24 

减：手续费支出 0.27 



减：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6,000.00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,240.76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

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，保护投资者利益，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制定了《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”）。根据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公司对募集

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，并与保荐机构、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县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明确了

各方的权利和义务。 

公司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和《募集资金专

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》的规定执行，保证专款专用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备注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三门亭旁支行 
19950601040001997 7,407,588.53 -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三门亭旁支行 
19950651100000226 55,000,000.00 定期存单 

合计 - 62,407,588.53 - 

注：19950651100000226 账号系募集资金专户子账号，为定期存单，可随时支取，不存在质

押等权利受限情形。 

三、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（一）募投项目情况 

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“附件 1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

照表》”。 



（二）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

2020 年 8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

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49.2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

金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 

（三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
1、2020 年 11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二届监

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（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

流动资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公司在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，使用 2,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,000

万元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。 

2、2021 年 11 月 2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

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（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

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公司在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，使用 2,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

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,000

万元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。 

3、2022 年 11 月 1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

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（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

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,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

资金。 



四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资金使用情况。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

2022 年度，公司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

金，并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，不存在募集

资金使用及披露违规的情形。 

六、会计师鉴证意见 

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

使用情况出具了中汇会鉴[2023]4429 号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

告》，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《关于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

项报告》符合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，

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三友科技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

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，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

务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

资金的情形。 



附件 1 

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

单位：万元 

募集资金净额 12,333.8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,837.09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- 
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,622.06 

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- 

募集资金用途 

是否已变更

项目，含部

分变更 

调整后投资总额

(1) 

本报告期投入

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(2) 

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

(3)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定

可使用状态日

期 

是 否 达

到 预 计

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

否发生重大变

化 

年产 5 万张“铜包

钢”不锈钢阴极板

生产项目 

否 6,224.54 1,437.29 3,302.21 53.05%  2023.12.31 不适用 否 

研发中心升级建设

项目 
否 4,543.76 320.97 1,013.92 22.31%  2023.12.31 不适用 否 

市场营销与客户服

务网络建设项目 
否 1,565.55 78.83 305.93 19.54%  2023.12.31 不适用 否 

合计 - 12,333.85 1,837.09 4,622.06 -  - - - 

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是否落后于公开披露的项目计

划进度，如存在，请说明应对措施、投资计划是否需

要调整（分具体募集资金用途） 

公司募投项目“年产 5 万张‘铜包钢’不锈钢阴极板生产项目”和“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”

选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沿海工业城，项目地址南面沿海，规划前为临时垃圾场，并建有

高压线。公司进驻园区前，当地政府需组织完成搬离垃圾场、拆除高压线、场地回填及加固沿

海河堤等工程项目。因受疫情等因素综合影响，前期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招投标，对项目进程造

成一定程度的延误。加之近几年疫情反复，募投项目“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推

进也受到一定影响。 



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，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建设成果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规划要

求，公司充分考虑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、募投项目实施现状，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

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将“年产 5 万张‘铜包钢’不锈钢阴极板生产项目”、“研发中心升

级建设项目”和“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网络建设项目”时间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底。 

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

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情况说明（分具体募集资金用

途）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情况说明 

2020 年 8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

币 549.24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 

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

1、2020 年 11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

（不超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

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公司在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，使用 2,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已

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,000 万元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

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。 

2、2021 年 11 月 2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（不超

过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期限自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公司在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，使用 2,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公司已

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,000 万元归还并转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

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。 



3、2022 年 11 月 1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（不超过

人民币 2,000 万元）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。使用期限自本

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,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情况说明 不适用 

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

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借款情况

说明 
不适用 

注：本核查意见中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，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。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门三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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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
